怀化市城区市政工程规划和建设管理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区市政工程规划和建设管理，进一步规范市政工程规划建设行为，确保城市建设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怀化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市政工程适用本规定。本规定所称市政工程包括：城市道路（含道路范围内同步规划设计建设的配套管线）、城市桥梁、城市排水设施、城市防洪设施、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和公共绿地、城市广场等；单独实施的供水、电力、通讯、燃气管道工程建设纳入本规定进行管理。
第三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市政工程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是市政工程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财政等相关部门应加强与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协作，市政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单位应主动配合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管理等部门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市政工程审批与行政许可
第四条 市政工程必须按照批准的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建设，市政工程的建设行为必须服从规划和建设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履行好报建、验收、竣工图测量等规划和建设手续。
第五条 市政工程建设坚持先勘察后设计的原则，建设单位应当组织项目设计单位对建设区域内的现状市政工程设施资料和相关规划管控要求等进行收集和调查，无准确现状资料的应当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探测，查明地上及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并报管网设施管理部门备案确认；工程涉及管线迁改的，迁改方案应同步设计，一并报批。
市政工程设计内容和深度必须符合有关技术规范、标准及详细规划的要求，并与现状市政工程设施和待规划实施设施进行衔接，做到统一规划设计并同步实施到位。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将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批，并按照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初步设计，初步设计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施工图设计文件经施工图审查合格后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市政工程，建设单位应持有关文件和经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等资料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再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因工程需要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拆除、改动、迁移城市供排水市政设施和园林树木等,在在占用或挖掘前应到市城市管理局等相关主管部门办理相应手续。
符合《怀化市中心城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豁免清单（第一批）》的市政类建设可以免于办理方案审查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三章 市政工程监督管理
第八条 市政工程实行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制度，建设单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手续。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对工程实体质量和施工安全实施监管。
第九条 市政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组织建设工程规划定位、放线，并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以公示牌的形式公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内容。
市政工程开工后（地下市政工程覆土前），基槽开挖深度达到设计要求时，建设单位应对工程的平面位置、标高埋深和管径大小等指标进行核实和拍照存档，其结果纳入规划核实测量成果报告中；同时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现场核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收到申请后，应在1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核验；涉及跨区域协作、复杂管线探测、特殊地质条件等无法在1个工作日内进行现场核验的，应当在申请当日告知建设单位预计完成时间。
[bookmark: OLE_LINK1]市政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测绘单位进行现场规划核实测量，提交规划核实测量成果报告，并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申请规划核实，核实合格的核发《规划核实证明书》。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又未完成整改的，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不得交付使用。
第十条  除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不需要核发《规划核实证明书》的市政工程外，未经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竣工规划核实核发《规划核实证明书》，未经竣工验收合格的市政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结算。
第十一条 加大对违法市政工程建设的查处力度，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市政工程，由属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依法予以查处；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市政工程，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依法予以查处；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未经批准擅自施工的市政工程，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监管，责令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拒不改正的，将违法线索移交至属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负责处罚。                           
    其它方面违法行为由相关部门予以查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与属地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应加强协作，并加大对市政工程监督管理和违法建设查处的工作力度。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 1 —

